福建省职称改革工作办公室 福建省会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25年福建省正高级会计师评审申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闽会职办〔2025〕13号
各设区市财政局、人社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党群工作部，省直有关单位：
　　现就2025年正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范围对象
　　符合《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深化会计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闽财规〔2022〕21号）规定条件的人员。
　　二、具体要求
　　（一）申报参加正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人员，履职年限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或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不能参评。
　　（二）申报评审应报送的材料与要求详见附件1。在每份申报材料的右上角加盖本单位公章或主管单位职改办公章，每份材料有2页以上的还须加盖骑缝章。对提交的复印件须与原件核对，在复印件的右上角逐项签署核对人姓名并加注“与原件核对相符”。《评审表》按附件1中第二点的要求在指定位置盖章。
　　（三）以前年度评审未通过者再次参评的，应补充提交新的业绩成果、案例或论文等申报材料并对新增内容情况予以说明。不符合重新申报条件的，所在单位不得推荐上报。
　　（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56号）规定，实行职称申报诚信承诺制度。申报人在提交职称申报材料时应同时签订个人承诺书，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等进行承诺，承诺不实的，3年内不得申报评审职称。申报人明知不符合职称申报条件仍故意通过虚假承诺、伪造信息等手段进行申报；在职称评审中提供虚假材料、论文造假代写、剽窃他人作品或者学术成果，业绩成果不实或者造假等；在职称申报评审中存在说情打招呼、暗箱操作等不正当行为，记入诚信档案库，记录期限为3年，作为以后申报评审职称的重要参考。通过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一经核实即由人社部门予以撤销。
　　申报人所在单位未按规定履行申报材料审核、推荐职责，放纵、包庇或者协助申报人弄虚作假；未按规定进行申报材料公示，对公示有异议或者投诉举报问题未及时调查核实；未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及时上报申报材料，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三、申报程序及要求
　　（一）申报人员应于2025年11月13日至11月19日（全天24小时）期间注册登录福建省会计人员管理平台填写申报内容（2025年11月20日系统停止申报注册）。已注册并开始填报信息的人员，在11月20日至申报材料在本单位公示前可修改申报信息。
　　（二）申报人员人事关系所在单位职改办或人事部门应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并对上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包括对学历、职称聘用时限、工作业绩、案例内容等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和认定；应将申报人员的相关材料在本单位公示，在《评审表》的“单位推荐意见”栏内注明公示结果，并在“基层单位意见”栏签注意见加盖单位或职改办公章。
　　（三）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职改办或人事部门审核同意之后按照隶属关系逐级上报财政部门、人社部门或行业主管厅、局（总公司）职改办审核，由其在《评审表》签注意见加盖公章。对不符合条件和要求的材料，职改办不予受理。
　　（四）省会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初审并经省人社厅预审后，向省正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提交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材料。
　　（五）申报人员应认真对照正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有关文件规定和报名通知要求准备申报材料，提交的纸质申报材料、电子版材料和报名系统提交材料三者不一致的，资格审核不通过。用人单位和各级财政、人社部门应对照正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有关文件规定和报名通知要求进行严格审核。报送至省会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材料不能完整证明申报人员符合申报条件的，视为不符合申报条件，不再予以补充材料。
　　四、材料报送时间及地点
　　（一）各设区市（含平潭）财政、人社部门材料受理时间自行确定，并于2025年11月28日前将本地区申报人员材料集中报送至省会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省属单位、中直单位的纸质申报材料应于2025年11月24日至11月28日报送省会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上午8:30—11:30，下午2:45—5:00）。
　　（三）省属单位、中直单位的申报人员请于2025年11月19日至11月21日期间提前拨打电话预约材料受理审核时间（联系电话：0591-87097131），并由委托评审函出具单位职改办或人事部门工作人员按预约时间将材料送达省会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中山路5号省财政厅办公楼11楼会计处1107室）。
　　五、答辩要求
　　为了考察申报者的专业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和业绩，申报参加正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人员应参加答辩考核，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六、信息公告与查询
　　（一）评审通过名单公示、资格证书领取、材料退档等有关通知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深化会计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闽财规〔2022〕21号）等相关文件可在“福建省财政厅门户网站——专题专栏——会计管理——最新动态”中查询。
　　（二）评审结果将在省人社厅官网公布，办理正高级会计师职称证书事宜请与各委托机构联系。
　　（三）咨询电话：省会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0591-87097131。
　　
    附件： 1. 2025年福建省正高级会计师评审申报材料与报送要求
　　      2. 空岗证明（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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